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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人；百分比

年度 項目別
對應資料

終結人數 核准比例

113

 全體 46 0

依性別分

 男 36 0

 女 10 0

依國籍分

 本國籍 46 0

 非本國籍 0 0

依年齡分

0 0

6 0

10 0

16 0

3 0

10 0
1 0

 不詳 0 0

46-2.地方檢察署聲請刑事補償事件之案件數及核准比例

 18歲未滿

 18-30歲未滿

 30-40歲未滿

 40-50歲未滿

 50-60歲未滿

 60-65歲未滿
 65歲以上

說明：
地方檢察署聲請刑事補償事件之核准比例＝(決定補償件
數÷刑事補償案件終結件數)*100%。


	113年(含各分組變項資料)

